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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十大股东

截至2013年9月30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190,207,200 59.37%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31,200,000 9.7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6,592,800 2.06%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741,669 0.54%

李向英

822,185 0.26%

中国工商银行—建信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50,000 0.23%

中国银行—长盛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22,177 0.23%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19,907 0.19%

陈敏芬

590,694 0.18%

刘雁

580,000 0.18%

四、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在最近三年内没有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五、公司主营业务概况

天威视讯目前主要负责深圳地区有线电视网络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维护和广播电视节目的接收、集成、

传输，以传输视频信息和开展网上多功能服务为主业。

公司上市之初的业务区域主要包括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和南山区。为促进深圳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的整

合，扩大上市公司有线电视网络运营的规模，进一步增加覆盖区域，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天威视讯以现金方式收购了深圳广电集团持有的天明公司100%股权，并于2011年10月28日办理完成全部工商

变更手续，成功将业务区域拓展到光明新区。目前，公司已吸收合并子公司天明公司，并成立了光明分公司负责

原天明公司运营的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一）有线数字电视业务

1、基本业务

公司根据深圳市城市建设发展的需求，规划建设深圳市有线电视网络干线网，按照深圳市居民的入网需求，

建设用户分配网，并负责上述网络的日常经营管理和维护。公司通过卫星、地面、有线等传输系统，接收各类电视

节目信号，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向用户进行传送，提供电视节目收视业务并收取基本收视费。

公司自上市以来，有线数字用户总量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在基础网用户方面，公司通过优化内部管理，创新

业务形态，不断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需求，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公司采用业务告知、产品推介、服务回访等不同方

式来构建客户沟通渠道，更及时地了解客户需求，有针对性地制订营销策略和服务模式。另外，公司加强了商业

客户和基础网建设模块的联系，为客户提供了更优质服务。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共拥有有线数字电视用户

终端数为112.34万个。

2、增值业务

在提供基本收视服务的同时，公司还积极拓展视频点播、高清交互业务等增值服务内容，向客户收取付费电

视收视费和交互电视收视费。

公司不断优化高清交互业务产品政策，加强广告宣传，完善销售渠道，逐步培养用户消费习惯，极大地提升

了用户对公司高清交互业务的认知度，取得良好成效。为丰富业务体系，拓展业务功能，公司适时推出了“电视教

育” 、“电视游戏” 、“电视阅读” 和“网上交警” 等项目，并积极探索3D电视等高端音视频业务。截至2013年12月

31日，公司拥有交互电视用户终端数为45.83万个（其中高清交互电视用户终端数为43.90万个），付费频道用户终

端数为5.44万个。

（二）有线宽频业务

公司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向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向用户收取有线宽频使用费。

公司自上市以来，不断完善有线宽频业务产品体系，突出个性化功能，相继推出高清机顶盒上网、4M精英版

等业务；通过用户调研，公司挖掘产品组合潜力，开展“联合营销” 、“预存优惠” 和“新年促销” 等活动，提升产品

价值感知和用户粘度；公司还不断丰富新媒体平台（威视网）内容，强化分享交流功能，“威视网” 新增了电视回

看、热点新闻等栏目，“社区论坛” 也正式上线，网络电视系统初具规模。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有线宽频缴费

用户数为21.76万户。

（三）节目传输业务

根据国家广电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电视节目信号接收和传输必须经过审批，在公司的经营地域内，仅公司

有权接收并通过自己的网络向用户传输有线电视节目信号，因此电视节目提供商（包括境内外各电视台和付费

频道运营商）在公司网内落地传输必须依赖于本公司。公司对于电视节目提供商在网内落地传输具有选择权，并

向电视节目提供商收取节目传输费。

根据公司与深圳广电集团签订的 《<电视节目落地传输服务协议>2012年度补充协议》，2012年度公司传输

深圳广电集团买断经营落地传输业务的境内外节目收视频道47套，全年实现节目传输费收入8,648万元。

六、公司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最近三年合并报表的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2-12-31 2011-12-31 2010-12-31

资产总额

1,968,725,102 1,954,421,209 1,855,662,256

负债总额

451,349,213 547,251,114 501,099,1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

1,455,841,259 1,360,158,998 1,330,578,895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营业收入

899,921,627 849,541,306 824,380,855

利润总额

140,434,301 123,913,023 84,579,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693,047 117,761,003 75,561,414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2-12-31 2011-12-31 2010-1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4.54 4.25 4.98

项目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0 0.37 0.2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1.13 1.08 1.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7% 8.62% 5.79%

扣除非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3% 7.48% 5.33%

七、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深圳广电集团。深圳广电集团具体情况请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章 交

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深圳广电集团” 。

（二）实际控制人对本公司的控制关系图

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深圳广电集团

（一）基本情况

深圳广电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2004

年

6

月

28

日

举办单位：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

开办资金：

248,184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君聪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怡景路深圳电视台大院

单位类型： 事业单位

宗旨和业务范围：

广播电影电视和其他信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广播

/

电影

/

电视）节目制作、播放、销售、研

究、对外交流，（设备技术）开发、引进，（经营

/

宣传）广告、管理研究，（广播

/

电视）节目发射、有线传

输网络建设数字电视规划发展文会展业。

（二）深圳广电集团历史沿革及最近三年开办资金变化

深圳广电集团系经深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于2004年9月30日以深编办[2004]46号《关于成立深圳广播

电影电视集团的批复》批准，由深圳电视台、深圳广播电台、深圳市广播电视传输中心、深圳电影制片厂和天威视

讯等单位合并组建，开办资金2,000万元。

2009年5月13日， 深圳广电集团向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将开办资金由2,000万元变更为248,184万元；

并于2009年5月21日取得变更后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009年至今，深圳广电集团的开办资金未发生变化。

（三）深圳广电集团主营业务情况

深圳广电集团是一家拥有11个电视频道、4套广播频率和电影制片厂、电视剧制作公司、广播电视传输中心、

有线电视传输网络、移动电视、DV电视、手机电视、宽带接入、新媒体网站等多种业态的综合性传媒集团。深圳广

电集团控股了天威视讯、深圳市移动视讯有限公司等二十多家经营企业，形成了广告、网络传输与服务、新技术

新业务、内容等“四足鼎立” 的产业结构。

（四）深圳广电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广电集团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2-12-31 2011-12-31 2010-12-31

资产总额

7,804,119,689 6,782,821,790 6,227,999,559

负债总额

2,195,177,330 2,089,006,287 1,994,390,589

所有者权益

4,888,942,359 4,693,815,503 4,233,608,97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597,962,536 3,429,531,191 3,138,355,385

项目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营业收入

4,379,484,621 3,995,894,156 3,245,774,905

利润总额

245,038,720 228,032,680 229,759,572

净利润

229,351,198 213,798,328 218,977,07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904,049 137,569,352 143,577,209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五）深圳广电集团下属企业情况

1、下属企业架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圳广电集团主要下属企业架构图如下：

2、下属企业情况简述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天威视讯、天宝公司和天隆公司外，深圳广电集团的下属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要经营范围

1

深圳龙媒影视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1,000 100%

广播剧、电视剧、动画片，专题、专栏，综艺等的制作及发行；文

化体育活动策划与执行，演出活动策划、执行与经营，自有物

业租赁与经营，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经营文化娱乐产品；从事

广告业务；商务信息咨询；文化产品的销售及其他国内贸易

2

深圳市深视体育健康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000 100%

从事广告业务；各类体育活动策划；体育赛事策划举办；国内

贸易

3

深圳电影制片厂有限

公司

790 100%

摄制电影片，复制本单位影片，按规定发行国产影片及其复制

品；电影物资器材租赁，电影道具的制作及化妆服务

4

深圳市文广电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600 100%

文化活动策划； 电视专题节目策划创作； 文化产业投资与策

划；企业形象策划；文化展览策划

5

深圳时刻网络传媒有

限公司

1,000 100%

从事广告业务；信息咨询；平面设计

6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文

化产业有限公司

5,000 100%

文化产业开发；房地产开发；自有物业租赁

7

深圳市环球财经传媒

有限责任公司

4,000 100%

从事广告业务；文化活动策划；信息咨询

8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

团香港办事处有限公

司

1,000

（港币）

100%

法律允许从事的一般性业务

9

深圳花朵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1,000 100%

文化活动策划；品牌设计与策划；广播剧，电视剧、动画片，专

题、专栏，综艺；从事广告业务；艺术培训

10

深圳广信网络传媒有

限公司

3,000 100%

从事广告业务；影视设备的技术开发，国内贸易；经营电子商

务；信息咨询

11

深圳前海天宇视听新

媒体有限公司

4,900 100%

一般经营项目：电子商务交易中心、网络商务服务、数据库服

务、数据库管理；从事信息技术、电子产品等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文化交流；从事广告

业务；文化活动策划；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电子产品、礼品

的购销及其他国内贸易；展览展示；美术设计、电脑动画设计；

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信息咨询；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

业务；网上广告；从事文化经纪业务；工艺美术品的销售；无线

电及外部设备、网络游戏、多媒体产品的系统集成及无线数据

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无线接入设备的研发与销售

许可经营项目：新媒体

/

广播

/

电影

/

电视节目制作、集成、播

放、销售、研究、技术开发、对外交流；文艺创作与表演；经营演

出及其经纪业务

12

深圳市文化产业 （国

际）会展有限公司

2,000 99%

承办、合作举办国内外文化产业会议和展览活动；文化产品的

版权、产权、技术转让交易；提供文化产业咨询、文化产业中

介；为国内外文化产业交流和合作提供相关的服务；与会展业

务有关的场地租赁；会展策划、设计和会务服务；网上虚拟会

展业务；批发、零售会展商品；从事广告业务

13

深圳市广电生活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3,000 98%

深圳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广播的开办、节目制作及播出；从事广

告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14

深圳市深视广告传播

有限公司

368.4 95.01%

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外广告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15

深圳市广视后勤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00 95%

物业管理；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餐饮策划管理

16

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

有限公司

4,000 80%

为文化企业股权、著作权、版权、文化艺术品所有权、收益权以

及分拆权益、债权提供交易、登记、托管平台等服务；提供文化

企业改制、并购重组、辅导等配套服务；受托依法承担地方性

文化产权登记职能，办理各类文化产权及权益的托管，提供交

易见证、过户、登记等服务；文化产品权益的鉴定与评估服务

17

深圳市移动视讯有限

公司

4,666 75%

广播电影电视无线传输；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移动电视讯

号传输与相关技术安装工程及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电视信息

咨询；从事广告业务；媒体策划，电视设备与技术开发、购销

18

深圳市天和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3,000 63.33%

信息咨询服务；通信产品和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技术开发、销

售和服务；计算机网络、

IT

技术支持；接受委托代售演出票、门

票；呼叫中心业务、信息服务业务

19

深圳市深视传媒有限

公司

500 60%

经营广告业务；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国内商业、物资

供销业

20

深圳宜和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 60%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会议策划；票务代理；信息服务业务；

代理

4S

品牌店销售汽车； 经营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房地产经

纪；信息咨询；经营商品进出口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外

电视广告业务；投资兴办实业

21

深圳市深广传媒有限

公司

3,000 60%

广播剧、电视剧、动画片，专题、专栏，综艺的制作、复制、发行；

文化活动的策划；经营广告业务；国内贸易；投资兴办实业

22

深圳市合众传媒有限

公司

1,000 51%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策划；从事广告业务

23

西部传媒

10,000 51%

从事广告业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国内贸

易，经营进出口业务

24

东部传媒

10,000 51%

从事广告业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国内贸

易，经营进出口业务

（六）深圳广电集团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及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情况

本次交易前，深圳广电集团持有天威视讯59.37%的股份，为天威视讯控股股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

后，深圳广电集团将持有天威视讯约57.79%的股份，仍为天威视讯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深圳广电集团向本公司推荐的在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天威视讯职务 任职起始时间 深圳广电集团职务

吕建杰 男 董事长

2005-05-24

无

郑鼎文 男 董事

2012-11-22

副总经理

胡亮明 男 董事

2011-11-15

无

孟祥军 男 董事

2008-07-11

无

邓海涛 男 董事

2007-09-07

经营管理中心主任

钟 林 男 董事

2008-12-29

无

吴湖湘 男 监事会主席

2013-08-29

无

（七）其他情况

根据深圳广电集团出具的书面说明，深圳广电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

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二、宝安区国资委

根据《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主要职能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宝机编[2011]20号），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

为区政府工作部门，加挂“深圳市宝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牌子，宝安区国资委负责国有企业的产权界

定、产权登记和变动工作；指导国有企业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公司章程；指导国有企业资产重组；负

责境外国有资产产权年检工作。 宝安区国资委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局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

证》，代码为G3479034-2，机构类型为机关法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宝安区国资委为独立于上市公司的非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龙岗区国资委

龙岗区国资委是龙岗区政府主管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区属国有企业、高尔夫球场管理中心、街道办属集体企

业、社区配套和公共服务用房、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资产监督管理的行政机构。龙岗区国资委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

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为00754664-7，机构类型为机关法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龙岗区国资委为独立于上市公司的非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坪山新区发财局

根据深编[2009]45号《深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深圳市坪山新区管理委员会的通知》及其附件，坪山

新区发展和财政局负责拟定辖区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投融资改革方案、产业发展规划、建设项目投资计划；负责

辖区内的统计、财政、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等工作。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坪山新区发财局为独立于上市公司的非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持有的天宝公司100%股份和天隆公司100%股份。

一、天宝公司

（一）概况

天宝公司的基本概况如下：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 深圳市天宝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二十三区风采轩社区服务中心（

103

）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二十三区风采轩社区服务中心（

103

）

法定代表人： 金正华

成立时间：

2007

年

12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3096584

税务登记证号 深国税登字

440300670043384

号、深地税字

440300670043384

号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广播电视传输业务；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

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信息咨

询；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物业管理租赁；信息服务业务（仅限移动网信息服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编号：粤

B2-20110101

，有效期至

2016

年

01

月

28

日）

（二）历史沿革及产权控制关系

1、天宝公司的设立情况和历史沿革

天宝公司系经广东省广电局以粤广局发[2007]546号《关于同意成立深圳市天宝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的批复》文件批准，由深圳广电集团和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授权的宝安区国资委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设立和历史沿革主要如下：

（1）2007年12月公司设立

根据深圳广电集团与宝安区人民政府于2007年10月9日签订的 《深圳市天宝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组

建合同》，深圳广电集团、宝安区人民政府以“网台入股” 的模式组建天宝公司，其中，宝安区人民政府授权宝安

区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广东省广电局于2007年12月4日以粤广局发［2007］546号作出《关于同意成立深圳市天宝广播电视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设立天宝公司。

根据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深资综评报字［2007］第021号、深

资综评报字［2007］第022号、深资综评报字［2007］第024号、深资综评报字［2007］第026号、深资综评报字

［2007］第027号、深资综评报字［2007］第028号、深资综评报字［2007］第029号《资产评估报告》，以及深圳泰洋

会计师事务所于2007年12月27日出具的深泰验字［2007］第045号《验资报告》，截至2007年12月26日止，天宝公司

已收到“广电集团首次以货币缴纳的出资额11,392.51万元，深圳市宝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净资产移

交给贵公司（筹）的出资额21,891.50万元，合计出资33,284.01万元（叁亿叁仟贰佰捌拾肆万零壹佰元），计入注册

资本（股本）人民币14,9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18,384.01万元” 。

公司设立时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金额 比例

深圳广电集团

10,200 51% 5,100

宝安区国资委

9,800 49% 9,800

合计

20,000 100% 14,900

（2）2009年11月变更实收资本

根据深圳金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09年8月21日出具的深金牛验字［2009］9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2009年8月12日，天宝公司收到股东缴纳的购买股份出资额，共计11,392.52万元。

天宝公司于2009年11月9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局办理完毕本次实收资本变更的全部登记手续。天宝公司本次

变更后的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金额 比例

深圳广电集团

10,200 51% 10,200

宝安区国资委

9,800 49% 9,800

合计

20,000 100% 20,000

（3）2012年11月，天宝公司分立并变更注册资本

2012年4月24日，天宝公司召开关于分立的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分立的议案，并授权公司董

事会办理公司派生分立相关事宜。分立方案拟以2012年3月31日为基准日对天宝公司实施派生分立，公司原股东

所持天宝公司股份比例不变。

2012年4月28日，天宝公司在《深圳特区报》上刊登了分立公告。

2012年9月26日，天宝公司召开关于公司分立的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分立的其他事宜。

2012年10月18日，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勤信审字[2012]3052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2

年3月31日，天宝公司因分立注册资本减少至10,000万元，实收资本减少至10,000万元，深圳广电集团减少出资5,

100万元，宝安区国资委减少出资4,900万元。

天宝公司就上述分立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场监督局于2012年11月6日核发的变更

登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分立完成后，天宝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深圳广电集团

5,100 51%

宝安区国资委

4,900 49%

合计

10,000 100%

2、天宝公司分立的具体情况

在分立工作实施前，天宝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包括新闻宣传、节目播控等广播电视台相关业务及有线电视

网络建设、节目传输等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相关业务。基于通过本次交易实现深圳市广播电视网络资源整合之目

的，天宝公司遵循“台网分离” 的政策精神，按照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文件“深办发[2012]6号”《关于印发<深圳

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总体方案>等文件的通知》要求，在一致的分立原则基础上，分别制定了详细且切合

实际的分立方案。天宝公司的分立事项均通过各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履行了其他相关审议流程。具体分立情

况说明如下：

（1）资产、负债的处置情况

根据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文件“深办发[2012]6号”《关于印发<深圳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总体方案>

等文件的通知》要求，天宝公司于2012年4月24日召开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决议决定：深圳市天

宝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2012年3月31日为基准日，按存续分立方式分立为两家公司。其中，与分立前天宝

公司有线电视网络业务相关（即“与网相关” ）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继续保留在存续的天宝公司，与分立前天

宝公司电视台传媒业务相关（即“与台相关” ）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分离出来新设一家公司，即“深圳市西部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 基于前述决议，天宝公司股东共同聘请德勤对原天宝公司此次分立所涉及的资产、负债及净

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审计，并由其于2012年8月13日出具了德师深圳报（核）字（12）第E0001�号清产核资报告。

2012年9月26日，天宝公司召开了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西部传媒股东确认接收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

与原天宝公司电视台传媒业务相关（即“与台相关” ）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转入西部传媒。从天宝公司分立后

转入西部传媒的资产总额为367,189,405.01元、负债总额为46,200,207.49� 元、净资产为320,989,197.52元。分立后留

在存续的天宝公司的资产总额为380,205,658.50元、负债总额为53,238,242.06元、净资产为326,967,416.44元。因公司

分立尚未完成相关法律手续， 故分立前原天宝公司的会计账簿从分立基准日次日即2012年4月1日起至2012年10

月31日止继续沿用，原天宝公司“与台相关” 及“与网相关” 的经济业务继续在原天宝公司的会计账簿中进行连

续记录。

2012年10月31日前后，天宝公司分立的相关法律手续陆续完成，西部传媒正式成立，同时天宝公司也完成了

因公司分立而产生的变更手续，对原天宝公司会计账簿记录的拆分工作具备了前提条件，天宝公司和西部传媒

共同启动了分账工作。在此之前，原天宝公司已聘请了德勤对分账前原天宝公司根据假设网业务自备考财务报

表期初已经存在且作为一个独立报告主体的基础上编制的2010年、2011年、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9月30日止的

备考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由其于2012年11月27日出具了德师报（审）字（12）第S0173号审计报告。然后，两家公

司共同聘请深圳中联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协助其以2012年10月31日为基准日，编制剥离出“与台相关” 资产、负债

及净资产的会计分录，同时以2012年11月1日为基准日，以从天宝公司剥离出来的“与台相关” 资产、负债及净资

产为基础建立公司账簿。

1）分账原则

天宝公司分立时对资产、负债的划分原则遵循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2年4月18

日联合发出的“深办发[2012]6号”《关于印发<深圳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总体方案>等文件的通知》之附

件《深圳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资产、负债划分实施办法》中的规定，即“与台业务（即电视台传媒业务）直

接相关的资产和负债归属于‘台’ ，与网业务（即有线电视网络业务）直接相关的资产和负债归属于‘网’ ，不能

明显归属于‘台’ 业务和‘网’ 业务的资产和负债按一定的原则进行分配，产权不清晰的资产归属于‘台’ 。该原

则与清产核资时的剥离原则一致。主要科目具体划分如下：

①资产

—固定资产：与网业务有关的各类资产设备、房屋建筑等归属于“网” ，与台业务有关的各类资产设备、房屋

建筑归属于“台” 。

—应收款项：应收收视维护费、安装费、迁移更改费、传输费、节目销售费、网络资产租赁费、开机广告和EPG

广告费、归属网络人员个人借备用金等归属于“网” ；应收广告费（不含开机广告和EPG广告）、节目制作费、归属

于“台” 人员借备用金等归属于“台” 。

—预付款项：预付网络工程款、预付网络设备和材料款等归属于“网” ；预付节目款、预付采编播设备、发射设

备款归属于“台” ；预付房屋建筑物、办公设备、交通运输设备款按预定用途进行分配，用于台业务的归“台” ，用

于网业务的归“网” 。

—存货：与网业务有关的各类备用器材归属于“网” ，与台业务有关的各类备用器材归属于“台” 。

—在建工程：按预定用途进行划分，竣工之后用于台业务的归属于台，竣工之后用于网业务的归属于“网” ，

用于公共行政业务的原则上归属于“台” 。

②负债

—银行借款：用于台业务的归属于“台” ，用于网业务的归属于“网” 。

—应付款项：应付节目制作款、节目购置款、采编播设备款、发射设备款、采编播发射材料款归属于“台” ；应

付网络工程款、应付网络设备和材料款归属于“网” 。

—应交税费：按业务类别进行划分，因广告收入（不含开机广告和EPG广告）、节目制作收入等产生的应交税

费归属于“台” ； 因收视维护费收入、装机式料费收入、有线宽带业务收入、付费电视业务收入、传输费收入、机顶

盒销售收入、开机广告和EPG广告收入等产生的应交税费归属于“网” 。

—其他：预收广告款（不含开机广告和EPG广告）、节目制作款等归属于“台” ；预收收视维护费收入、装机式

料费收入、有线宽带业务收入、付费电视业务收入、传输费收入、机顶盒销售收入、开机广告和EPG广告收入等税

费归属于“网” ；各项押金与台业务相关的归属于“台” ，与网业务相关的归属于“网” 。

2）分账结果

根据上述分账原则，中联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3年4月25日出具了天宝公司分账工作总结报告。截止2012

年10月31日分账结果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分账前金额 与网相关金额 与台相关金额

流动资产合计

599,066,509.71 325,884,525.30 273,181,984.41

非流动资产合计

378,174,116.53 313,621,358.88 64,552,757.65

资产总计

977,240,626.24 639,505,884.18 337,734,742.06

流动负债合计

328,154,152.64 295,508,888.97 32,645,263.67

非流动负债合计

2,566,381.94 - 2,566,381.94

负债合计

330,720,534.58 295,508,888.97 35,211,645.61

所有者权益合计

646,520,091.66 343,996,995.21 302,523,096.45

截至目前，天宝公司实际运行情况良好，财务核算体系独立，前述资产、负债的划分未导致矛盾或潜在纠纷，

亦未对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2）业务处置情况

根据 “深办发 [2012]6号”《关于印发<深圳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总体方案>等文件的通知》 之附件

《深圳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总体方案》中关于台网分离的实施办法规定，分立后的天宝公司负责宝安区

（除光明新区）范围内的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经营业务，即有线电视网络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维护和广播电视

节目的接收、集成、传输；分立后的西部传媒拥有原天宝公司自办频道、频率，并负责新闻宣传等原广播电视台相

关业务的经营。

2012年11月6日，天宝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根据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天宝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原

“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广播电视传输业务；广告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信息咨

询；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 ，变更为“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广播电视传输业务；广告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仅限移动网信息

服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粤B2-20110101，有效期至2016年01月28日）” 。西部传媒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证载的经营范围为“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

后方可经营）；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其中，天宝公司的广告业务

经营范围为EPG广告业务，即在电子节目指南（EPG）界面上发布广告（包括开机、调音、调台、频道搜索界面

等）；西部传媒的广告业务经营范围为电视节目广告业务，两类广告业务符合“网” 、“台” 业务的划分原则，具有

明显的“网” 、“台” 业务差异性。天宝公司与西部传媒的业务划分遵循了“台网分离” 的原则，业务划分清晰，不

存在同业经营的情况。

截至目前，天宝公司和西部传媒的经营均严格按照上述业务划分，业务独立，运行良好，业务划分未导致矛

盾或潜在纠纷，亦未对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3）人员安置情况

1）安置原则

根据 “深办发 [2012]6号”《关于印发<深圳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总体方案>等文件的通知》 之附件

《深圳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台网人员分流安置实施方案》，人员安置实行 “人随事走” 的原则，即按照从

事的工作岗位进行划转，已离退休人员按原管理方式不变。对于不能明确界定的人员，则由各区有线广播电视网

络改革重组领导小组根据台网分离基准日核定的在册人员名单进行审核、划分。

2）安置方案

天宝公司于2012年4月20日制定了《天宝公司广电网络改革重组人员分流安置实施方案》（即“天宝公司人

员安置方案” ），该方案的制定严格遵照“人随事走” 的安置原则。

2012年4月23日，天宝公司第一届第四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天宝公司人员安置方案。

2012年4月24日，天宝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天宝公司人员安置方案。

3）安置情况

目前，截至分立基准日天宝公司在职的573人中，共342人留在天宝公司，共192人进入西部传媒就职且均重新

签署了劳动合同，共38人回街道工作，共1人选择内部退养。

天宝公司的人员分流、安置严格遵循了人员安置原则，相关审议程序完备合法，在执行过程中未产生任何矛

盾或潜在纠纷，亦未对天宝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4）分立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综上，天宝公司的分立过程中未产生任何矛盾或潜在纠纷，亦未对天宝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任何不利

影响。分立工作未对本次交易造成任何不利影响。

（5）中介机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天宝公司的分立工作严格遵守了“深办发[2012]6号”《关于印发<深圳有线广播

电视网络改革重组总体方案>等文件的通知》及附件的政策精神，制定了详细的资产和负债处置方案、业务处置

方案、人员安置方案。在相关方案的执行过程中，履行了充分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聘请了专业的中介

机构协助工作，确保了审慎性和严谨性。分立工作开展至今，未产生任何矛盾或潜在纠纷。截至目前，天宝公司和

西部传媒彼此财务独立、业务独立、人员独立，两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均未受到任何不利影响。分立工作是

本次交易的前提，基于前述执行情况，分立工作未对本次交易造成任何不利影响。

会计师审阅了2012年11月天宝公司分立的具体情况， 向天宝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了2012年11月账务分立的

原则。根据上述工作结果，会计师未发现天宝公司2012年11月的账务分立原则与资产重组方案中确定的剥离分立

原则存在重大不一致的地方。

3、股权及控制关系

深圳广电集团一直是天宝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天宝公司的股份结构如下图所示：

（三）天宝公司最近两年一期主要备考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9-30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额

42,538.51 38,256.38 38,879.38

负债总额

5,792.45 3,157.00 6,798.70

所有者权益

36,746.06 35,099.38 32,080.68

项目

2013

年

1-9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总收入

13,820.51 17,500.04 18,696.82

利润总额

1,646.68 3,018.70 1,811.66

净利润

1,646.68 3,018.70 1,811.66

注：本报告书摘要所披露的财务数据和指标四舍五入，可能会存在尾差，下同。

（四）天宝公司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主要负债及重大对外担保情况

1、天宝公司的主要资产

（1）生产设备

天宝公司主要生产设备为宝安地区的数字电视信号接收、发射、分配、传输及播控网络和设备，包括：分前端、

用户网电缆、光缆、光发射机、光接收机、光放大器、集线器、视频音频制作播出设备以及网络维护车等。截至2013

年9月30日，天宝公司有线网络账面净值约3,498万元，专用设备账面净值约814万元。

（2）房产

截至2013年9月30日，天宝公司房屋建筑物账面净值约385万元。

天宝公司业务经营所需要的房屋条件相对灵活。公司主要业务为有线电视网络运营，该业务通过有线电视

传输网络传播信号即可完成，公司的主要生产设备也是遍布全区的有线电视管网和信号转接放大装置，不需要

专门的大面积的固定生产地点。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宝公司仅有两处自有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房屋

所有权人

房屋所有权证号 详细地址 建筑面积（

M

2

）

他项

权利

1

天宝公司 深房地字第

5000554271

号 招商观园

18

栋半地下

106 83.68

无

2

天宝公司 深房地字第

5000566069

号 可乐园

C

栋

1

单元

102 96.71

无

天宝公司总部位于宝安区二十三区风采轩社区服务中心，并在该区内西乡、福永、龙华、新安、石岩、观澜、松

岗、沙井等乡镇和街道设置了信号传播和服务站点。

（3）无形资产

天宝公司的无形资产为BOSS系统软件和金蝶软件，截至2013年9月30日，天宝公司无形资产账面净值119万

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天宝公司上述资产不存在限制性权利。

2、天宝公司的主要负债

报告期内，天宝公司负债构成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9-30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2,967.04 1,279.89 3,019.99

预收款项

1,411.89 787.99 2,017.59

应付职工薪酬

928.26 710.50 1,355.88

应交税费

126.33 86.21 51.05

其他应付款

358.93 292.40 354.19

流动负债合计

5,792.45 3,157.00 6,798.70

负债合计

5,792.45 3,157.00 6,798.70

截至报告期末，天宝公司的负债全部为日常经营所带来的流动负债，没有短期或长期的金融负债。

3、天宝公司的对外担保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天宝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

（五）天宝公司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天宝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过资产评估。

二、天隆公司

（一）概况

天隆公司的基本概况如下：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 深圳市天隆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体育新城北区中海康城花园（二期）

27

栋

103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体育新城北区中海康城花园（二期）

27

栋

103

法定代表人： 生世铭

成立时间：

2007

年

12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3096568

税务登记证号 深国税登字

440300670023631

号、深地税字

440300670023631

号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广播电视传输业务；从事广告业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国内

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

（二）历史沿革及产权控制关系

1、天隆公司的设立情况和历史沿革

天隆公司系经广东省广电局2007年11月21日以粤广发局［2007］547号《关于同意成立深圳市天隆广播电视

网络公司的批复》文件批准，由深圳广电集团和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授权的龙岗区国资委发起设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其设立和历史沿革主要如下：

（1）2007年12月公司设立

根据深圳广电集团与龙岗区人民政府于2007年10月9日签订的 《深圳市天隆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组

建合同》，深圳广电集团、龙岗区人民政府以“网台入股” 的模式组建天隆公司，其中，龙岗区人民政府授权龙岗

区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广东省广电局于2007年11月21日以粤广局发［2007］547号作出《关于同意成立深圳市天隆广播电视网络公

司的批复》，同意设立天隆公司。

根据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深资综评报字［2007］第010号、深

资综评报字［2007］第011号、深资综评报字［2007］第012号、深资综评报字［2007］第013号、深资综评报字

［2007］第014号、深资综评报字［2007］第015号、深资综评报字［2007］第016号、深资综评报字［2007］第017号、深

资综评报字［2007］第018号、深资综评报字［2007］第019号、深资综评报字［2007］第020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及深圳泰洋会计师事务所于2007年12月27日出具的深泰验字［2007］第046号《验资报告》，截至2007年12月26日

止，天隆公司已收到“深圳广电集团首次以货币缴纳的出资额人民币8,400.59万元、深圳市龙岗区国资委以净资

产移交的出资额人民币16,142.30万元， 合计出资总额人民币24,542.89万元（贰亿肆仟伍佰肆拾贰万捌仟玖佰元

整），计入资本（股本）人民币14,9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9,642.89万元” 。

天隆公司设立时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金额 比例

深圳广电集团

10,200 51% 5,100

龙岗区国资委

9,800 49% 9,800

合计

20,000 100% 14,900

（2）2010年3月变更实收资本

根据深圳金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10年1月26日出具的深金牛验字［2010］4号《验资报告》，深圳

广电集团的第二期及第三期出资分别于2009年7月31日、2009年8月3日缴纳，截至2010年1月26日止，天隆公司已收

到“全体股东缴纳的第二期和第三期货币出资额合计8400.58万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股本）5100万元，计入资

本公积3300.58万元” 。

天隆公司于2010年3月24日在深圳市场监督局办理完毕本次实收资本变更的全部登记手续。天隆公司本次变

更后的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表所列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金额 比例

深圳广电集团

10,200 51% 10,200

龙岗区国资委

9,800 49% 9,800

合计

20,000 100% 20,000

（3）2011年7月股东变更

根据《关于成立深圳市坪山新区管理委员会（中共深圳市坪山新区工作委员会及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的

通知》（深编[2009]45号），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大工业区及坪山、坑梓街道的基础上，建立坪山新区。该文明

确，坪山新区发财局负责辖区内的统计、财政、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等工作。

2009年8月19日，中共深圳市龙岗区委员会、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与中共深圳市坪山新区工作委员会、深圳

市坪山新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关于研究坪山新区交接工作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2009年

386号）签订了协议，明确龙岗区在坪山新区红线范围内的所有区属行政事业单位和成建制国有企业和资产（包

括车辆）“一刀切” ，相关人员随资产、债权、债务一并移交，整体划转移交坪山新区。

2010年12月20日，龙岗区国资委向坪山新区发财局复函，同意将其持有的天隆公司2.12%股份无偿移交坪山

新区发财局持有。

2011年1月6日，天隆公司召开201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将龙岗区国资委持有的2.12%股份移交坪

山新区发财局持有。天隆公司于2011年7月21日办理完毕关于此次股份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后的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表所列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深圳广电集团

10,200 51%

龙岗区国资委

9,376 46.88%

坪山新区发财局

424 2.12%

合计

20,000 100%

（4）2012年11月，天隆公司分立并变更注册资本

2012年4月24日，天隆公司召开关于分立的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分立的议案，并授权公司董

事会办理公司派生分立相关事宜。分立方案拟以2012年3月31日为基准日对天隆公司实施派生分立，公司原股东

所持天隆公司股份比例不变。

2012年4月28日，天隆公司在《深圳特区报》上刊登了分立公告。

2012年9月28日，天隆公司召开关于分立的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分立的其他事宜。

2012年10月22日，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勤信审字[2012]3054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2年3月31

日，天隆公司因分立注册资本减少至10,000万元，实收资本减少至10,000万元，深圳广电集团减少出资5,100万元，

龙岗区国资委减少出资4,688万元，坪山新区发财局减少出资212万元。

天隆公司就上述分立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场监督局于2012年11月7日核发的变更

登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分立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深圳广电集团

5,100 51%

龙岗区国资委

4,688 46.88%

坪山新区发财局

212 2.12%

合计

10,000 100%

2、天隆公司分立的具体情况

在分立工作实施前，天隆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包括新闻宣传、节目播控等广播电视台相关业务及有线电视

网络建设、节目传输等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相关业务。基于通过本次交易实现深圳市广播电视网络资源整合之目

的，天隆公司遵循“台网分离” 的政策精神，按照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文件“深办发[2012]6号”《关于印发<深圳

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总体方案>等文件的通知》要求，在一致的分立原则基础上，分别制定了详细且切合

实际的分立方案。天隆公司的分立事项均通过各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履行了其他相关审议流程。具体分立情

况说明如下：

（1）资产、负债的处置情况

根据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文件“深办发[2012]6号”《关于印发<深圳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总体方案>

等文件的通知》要求，天隆公司于2012年4月24日召开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决议决定：天隆公司

以2012年3月31日为基准日，按存续分立方式分立为两家公司。其中，与分立前天隆公司有线电视网络业务相关

（即“与网相关” ）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继续保留在存续的天隆公司，与分立前天隆公司电视台传媒业务相关

（即“与台相关” ）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分离出来新设一家公司，即“深圳市东部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前述

决议，天隆公司股东共同聘请德勤对原天隆公司此次分立所涉及的资产、负债及净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审计，并

由其于2012年9月17日出具了德师深圳报（核）字（12）第E0002�号清产核资报告。

2012年9月28日，天隆公司召开了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东部传媒股东确认接收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

与原天隆公司电视台传媒业务相关（即“与台相关” ）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转入东部传媒。以2012年3月31日为

基准日，从天隆公司分立后转入东部传媒的资产总额为271,208,715.66元、负债总额为47,642,149.15元、净资产为

223,566,566.51元。分立后留在存续的天隆公司的资产总额为256,841,622.12元、负债总额为44,884,587.13元、净资产

为211,957,034.99元。 因公司分立尚未完成相关法律手续， 故分立前原天隆公司的会计账簿从分立基准日次日即

2012年4月1日起至2012年10月31日止继续沿用，原天隆公司“与台相关” 及“与网相关” 的经济业务继续在原天

隆公司的会计账簿中进行连续记录。

2012年10月31日前后，天隆公司分立的相关法律手续陆续完成，东部传媒正式成立，同时天隆公司也完成了

因公司分立而产生的变更手续，对原天隆公司会计账簿记录的拆分工作具备了前提条件，天隆公司和东部传媒

共同启动了分账工作。在此之前，原天隆公司已聘请了德勤对分账前原天隆公司根据假设网业务自备考财务报

表期初已经存在且作为一个独立报告主体的基础上编制的2010年、2011年、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9月30日止的

备考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由其于2012年11月27日出具了德师报（审）字（12）第S0175�号审计报告。然后，两家公

司共同聘请深圳中联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协助其以2012年10月31日为基准日，编制剥离出“与台相关” 资产、负债

及净资产的会计分录，同时以2012年11月1日为基准日，在从天隆公司剥离出来的“与台相关” 资产、负债及净资

产为基础上建立东部传媒账簿。

1）分账原则

同前述天宝公司分账原则。

2）分账结果

根据上述分账原则，中联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2年12月31日出具了天隆公司分账工作总结报告。截止2012

年10月31日分账结果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分账前金额 与网相关金额 与台相关金额

流动资产合计

313,979,425.33 63,764,290.04 250,215,135.29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8,878,257.59 205,027,000.11 23,851,257.48

资产总计

542,857,682.92 268,791,290.15 274,066,392.77

流动负债合计

83,246,300.36 42,578,707.36 40,667,593.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83,246,300.36 42,578,707.36 40,667,593.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59,611,382.56 226,212,582.79 233,398,799.77

截至目前，天隆公司实际运行情况良好，财务核算体系独立，前述资产、负债的划分未导致矛盾或潜在纠纷，

亦未对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2）业务处置情况

根据“深办发[2012]6号”《关于印发<深圳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总体方案>等文件的通知》之附件《深

圳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重组总体方案》中关于台网分离的实施办法规定，分立后的天隆公司负责龙岗区（含

坪山新区、大鹏新区）范围内的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经营业务，即有线电视网络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维护和广播

电视节目的接收、集成、传输；分立后的东部传媒拥有原天隆公司自办频道、频率，并负责新闻宣传等原广播电视

台相关业务的经营。

2012年11月7日，天隆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根据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天隆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原

“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广播电视传输业务；广告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信息咨

询；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 ，变更为“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广播电视传输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 。东部传媒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载的经营范围为“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

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信息咨询；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其中，天隆公司的广告业务经营范围为EPG广告业务，即在电子节目指南（EPG）界面上发布广告（包括开机、调

音、调台、频道搜索界面等）；东部传媒的广告业务经营范围为电视节目广告业务，两类广告业务符合“网” 、

“台” 业务的划分原则，具有明显的“网” 、“台” 业务差异性。天隆公司与东部传媒的业务划分遵循了“台网分

离” 的原则，业务划分清晰，不存在同业经营的情况。

截至目前，天隆公司和东部传媒的经营均严格按照上述业务划分，业务独立，运行良好，业务划分未导致矛盾

或潜在纠纷，亦未对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3）人员安置情况

1）安置原则

同前述天宝公司人员安置原则。

2）安置方案

2012年4月23日，天隆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第四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同意根据《深圳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改革

重组台网人员分流安置实施方案》进行员工分流安置工作。

2012年9月28日，天隆公司2012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天隆公司人员安置方案。

3）安置情况

目前，截至分立基准日天隆公司在职的463人中，共351人留在天隆公司，共98人进入东部传媒就职且均重新

签署了劳动合同，共14人回街道工作。

天隆公司的人员分流、安置严格遵循了人员安置原则，相关审议程序完备合法，在执行过程中未产生任何矛

盾或潜在纠纷，亦未对天隆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下转B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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